
附件一 

具  結  書 

     具結人             為擔任    (機關學校全銜)                 

之工友（技工、駕駛），茲聲明本人受僱用期間，符合工

友管理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點規定之條件，

及依第四點第三項另定之條件，若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

者，則構成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四款終

止勞動契約之事由，且屬情節重大， (機關學校全銜)   

得終止勞動契約，本人並願負一切法律及契約責任，特立

具結書為證，並親自交付   (機關學校全銜)   ，雙方各

執一份為憑。 

     此  致 

（機關學校全銜）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註：本具結書有關符合工友管理要點第五點規定之條件，包含不得在中國大陸設有
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及其他依相關法令或經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禁止領用之中國大陸證件，並應填具大陸委員會所定有關在中國大陸
設籍、領用相關證件情形之具結書。 

具  結  人：○○○(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所在地：○○○ 

聯 絡 電話：○○○ 

機關學校全銜：○○○ 

代表人(代理人)：○○○ 



                                                   

附件二 

各 機 關 學 校 工 友 工 餉 核 支 標 準 表 

普通工友 

本                               餉 年功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一 二 

技術工友  

本                      餉 年功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薪    點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普通工友 

國民小學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者。 

 

 

國民中學（初中、初職）畢業或具有同

等學歷者。 

 

高級中學（高職）以上學

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

者。 

技術工友  

國民小學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者。 

 

國民中學（初中、初職）畢業

或具有同等學歷者。 

 

高級中學（高職）

以上學校畢業或具

有同等學歷者。 

附    註 
技術工友除應具備第四點第一項各款條件外，並須具備工作所需之

技術專長。 

 



附件三 
後備軍人轉任各機關學校工友提支餉級標準表 

      

士官長 上士 中士 下士 士兵 備考 

普通工友 

提支級數 
7 6 5 4 3 

退伍軍官比照
士官長標準提
支餉級。 

技術工友 

提支級數 
6 5 4 3 2 

註： 

一、後備軍人係指常備軍官及常備士官依法退伍者；或志願在營服役之預

備軍官、預備士官及士兵依法退伍者；或作戰或因公負傷依法離營

者。 

二、餉級提支應依原任軍階及所派職務，在本表所定提支級數範圍內，按

年核計提支餉級。 

三、餉級提支以持有退伍令為準，但下列人員得比照本標準提支。 

(一) 假退役及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助費人員。 

(二) 除役及停役人員，持有國防部或陸、海、空軍、聯勤、後備各總

（司令）部發給之除役或停役令，並蓋有「榮民證已發」戳記

者。 

四、士官兵持有任職令或離職證書暨軍中文職人員持有資遣令，但無退伍

證者，均不予提支餉級。 

五、提支餉級者應自申請之日起算，並以一次為限，其已提支者，由服務

機關學校於退伍令背面加蓋「已提支餉級」戳記。 

六、後備軍人轉任各機關學校工友者，於改任公務人員時仍依照「後備軍

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軍 

階 
類 

別 



附件四                工友退休申請書 

(姓      名)在 (機  關  學  校  全  銜)擔任  (工友、技工或駕駛)  職

務，謹申請辦理退休並發給退休金，茲檢附有關證明文件，請予核辦。 

                                              申請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機關全銜）工友請領退休金計算單 

姓 
名 

 
薪 
點 

 
出  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 
事實 

 
證 
件 

 

服 務 年 資 分段年資及基數 

月支 
工餉 

元（C） 

退  休  金 額 

到職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適用

勞動
基準
法以
前 

服務年
資 
     年 
    月 

核給 
    個 

基數
（A） 

 

離職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月平
均工
資 

元（D） 

併計 
年資 

年   月  
適用
勞動
基準
法以
後 

服務年
資 
     年 
    月 

核給 
    個 

基數
（B） 

45個
月平
均工
資總
額 

元（E） 
採計 
年資 

   年   月  

實發金額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大寫）     

適用 

條款 
工友管理要點

勞動基準法 第    
點

條    項     款 
生效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 

人員 
 

 事務單位 
主    管 

 

機關 
長官 

 

人事主管 
 

主計主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第       聯 

第一聯存卷，第二聯送請領人。 
附註： 
一、退休金總額，不得高於45個月平均工資總額（E）。因執行職務致身心障礙辦理

退休，另加給之退休金不計入45個月平均工資總額內（E）。 
二、採計年資欄，係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前之工作年資，至適用該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不適用本表，應依該條例規定向勞工保險局請領。 
三、退休金算法：[（C＋930）ⅩA（基數）＋D（平均工資）ⅩB（基數）]≦（E） 



附件五 

具  結  書 

     具結人             為申辦工友（技工、駕駛）退

休年資併計事宜，茲聲明本人就符合工友管理要點第二十

四點規定得予併計之年資(請詳填，例如：軍職年資三年)，

選擇□全數併計□部分併計(請詳填，例如：軍職年資一

年)□不予併計，本人並承諾日後絕不反悔或變更，不再

請求併計其他年資或取消併計已採計之年資，亦不再請求

併計本具結書中未記載之年資。針對本人選擇不併計之年

資或於本具結書中未記載之年資，本人願放棄一切權利，

特立此具結書為證，並親自交付（機關學校全銜），雙方

各執一份為憑。 

                       

 

 

 

                

 

中華民國○年○月○日 

 

 

具  結  人：○○○(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所在地：○○○ 

聯絡電話：○○○ 

機關學校全銜：○○○ 

代表人(代理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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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死亡補償 

撫     卹     金 

附件六     

工友職業災害死亡補償、撫卹申請書 

(姓      名)在 (機  關  學  校 全  銜)擔任 (工友、技工或駕駛)  

職務，申請人(姓      名)謹代理申請辦理        ，茲檢附

有關證明文件，請予核辦。 

                                      申請人：〇〇〇(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機關全銜）工友請領       計算單 

姓 
名 

 
薪 
點 

 
出  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 
事實 

 
證 
件 

 

服務年資 請領原因 
月平均
工資 

元（C） 

請領金額 
到職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因遭遇
職業災
害或罹
患職業
病死亡 

核給5個月
平均工資
之喪葬費
及40個月平
均工資之
死亡補償
（A） 

 

離職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45個月
平均工
資總額 

元（D） 

併計 
年資 

年   月  
因病
故或
意外
死亡 

核給 
    個 

月平均工
資（B） 

已依勞
工退休
金條例
第14條
第 1 項
提繳之
退休金
數額 

元（E） 
採計 
年資 

   年   月  

實發金額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大寫）     

適用 
條款 

工友管理要點

勞動基準法 第    
點

條    項     款 
生效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 

人員 
 

 事務單位 
主    管 

 

機關 
長官 

 

人事主管  

主計主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第       聯 

第一聯存卷，第二聯送請領人。 
附註：一、撫卹金總額，不得高於45個月平均工資總額（D）。 

二、採計年資欄，適用勞工退休金舊制或新制之工作年資均計入。 
三、撫卹金算法：因遭遇職業災害或罹患職業病死亡者：新臺幣 AⅩC=D 元。因病

故或意外死亡者：新臺幣 BⅩC-E≦D 元。 

□職業災害死亡補償 

□撫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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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各級機關及公立學校工友勞動條件適用法規及主管權責劃分表 

勞動條件 適用法規 主管機關 備    註 

勞動契約   勞動基準法 (第九條至第二十條)及其

相關法規釋例 

勞動部  

請假、休假 除行政院另有規定外，比照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及其相關規定。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 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五條) 及其相關

法規釋例 

勞動部  

例假、休息日、放假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

條) 及其相關法規釋例 

勞動部  

未休畢特別休假之處理  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 及其相關法

規釋例 

勞動部  

休假補助費 除行政院另有規定外，比照行政院

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

休假改進措施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哺（集）乳時間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八條）及其

相關法規釋例 

勞動部  

女工 女工 勞動基準法 (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一

條) 及其相關法規釋例 

勞動部  

撫卹 死亡撫卹、領受撫卹金之 一、 因遭遇職業災害或罹患職業病 勞動部、行政院人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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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 適用法規 主管機關 備    註 

權利順序、時效 死亡之撫卹： 

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所定

職業災害死亡補償標準發給，

並得請領勞工保險死亡給付。                               

二、 病故或意外死亡之撫卹： 

比照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所

定退休金標準發給，並請領勞

工保險死亡給付。但其服務未

滿三年者，以三年計發撫卹

金。 

三、 領受撫卹金之時效、權利順

序： 

（一）撫卹金請領時效：因遭遇

職業災害或罹患職業病死

亡撫卹，依勞動基準法第

六十一條規定辦理。因病

故或意外死亡撫卹，適用

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

辦理。 

（二）領受撫卹金之權利順序：

政總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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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 適用法規 主管機關 備    註 

因遭遇職業災害或罹患職

業病死亡撫卹，依勞動基

準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辦

理。因病故或意外死亡撫

卹，比照勞動基準法第五

十九條規定辦理。 

職業災害補償 勞動基準法及其相關法規釋例(身心

障礙、傷害、疾病)   

勞動部  

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

發給辦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殮葬補助費 工友管理要點(第二十八點) 及其有關

規定辦理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福利事項 

生活津貼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年終工作獎金 （每年訂定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優惠存款 鼓勵公教人員儲蓄要點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急難貸款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加班事項 延長工作時間 (加班時

數、加班費) 

勞動基準法及其相關法規釋例 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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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 適用法規 主管機關 備    註 

僱用事項 僱用條件 工友管理要點(第四點及第五點)及其

相關法規釋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解僱事項 解僱條件 勞動基準法 (第十二條) 及其相關法

規釋例 

勞動部  

資 遣 ( 遣

離)事項 

資遣條件、資遣給與 勞動基準法 (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

書、第十七條、第八十四條之二) 及

其相關法規釋例 

勞動部、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 

 

退休事項 

自願退休條件 

 

 

命令退休條件 

 

 

 

退休金、執行職務致身心

障礙退休金  

 

已領退休金毋需繳回 

工友管理要點(第二十點) 及其相關法

規釋例 

 

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工友管理

要點(第二十一點) 及其相關法規釋例 

 

勞動基準法 (第五十五條、第八十四

條之二) 、工友管理要點 (第二十二

點及第二十三點）及其相關法規釋

例 

工友管理要點(第二十五點) 及其相關

法規釋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勞動部、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 

 

 

勞動部、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年資併計 (休假年資及退休年資) 工友管理要點(第十一點及第二十四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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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 適用法規 主管機關 備    註 

點)、勞動基準法及其相關法規釋例 勞動部 

服務 禁止兼職、因案涉訟羈押 工友管理要點（第六點、第七點）

及其相關法規釋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待遇 工友管理要點（第十四點、第十五

點）及其相關法規釋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考核獎懲 工友管理要點（第十六點至第十九

點）及其相關法規釋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勞動部 

 

申訴或爭議事項處理 勞動基準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等相

關法規釋例 

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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